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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是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完善领导干部行为规范的重要举措。一个时期

以来，人民群众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问题倍加关注。在重大事故的背后领导干部应当承担怎样的责

任？对那些严重渎职失职的领导干部应当进行怎样的问责处理？对因责任事故而辞职、免职的领导干

部重新起用应当严格履行什么样的规范程序？如此等等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肩负着党的期望和人民

重托的一切领导干部，都必须深刻认识到肩上的责任，牢固树立责任意识，不断强化责任制度。 

  责任来自于重托 

  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首先有必要搞清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本来是没有的，而是社会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受社会委托而专门从事管理社会的事务、承担服务社会的责任，这就是一切

国家机构的本质。因此，一切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仅享受着社会分配给他的待遇，而且承负着

社会委托于他的责任。然而国家与社会这样一种关系在很长历史过程中却被扭曲了，在旧国家机构

中，责任往往是被动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将国家责任提到一种自觉的状态。社会主义社会

是以人民作为主人的新型社会，社会主义国家是高于一切旧国家制度的新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机构

超越于一切旧国家机构的最重要之处就在于国家要有自觉的责任意识。受人民重托、为人民服务的国

家机构，其根本职责就是保护人民、服务人民。人民合理的利益诉求，国家有责任予以满足；人民合

法的人身权益，国家有责任倍加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国家有责任牵挂于怀；当人民生命财产

受到严重威胁和重大损失的时候，国家有责任挺身而出尽最大力量予以抢救。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

性质赋予一切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神圣责任。一切领导干部，都应当从人民的重托中深切感悟到

肩上责任的内涵与意义，为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任地工作，而绝不可有丝毫懈怠。正是从这个根本意

义上说，任何官僚主义、渎职失职行为，都应当受到及时严肃的问责。那些因责任缺失而对国家和人

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的领导干部，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惩戒。 

  责任蕴含于权力 

  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其次有必要搞清楚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权力是全体人民的意志，这是

权力的一般意义。然而这种广义的权力，在实际生活中却是相当抽象的，普通公民很难具体感觉到自

己所拥有的政治权力的存在，甚至并不重视自己是否拥有政治权力。现实生活中人们看重的是另外一

种政治权力，这就是只能为少数人所掌握的政治上的强制力量，这可以说是狭义上的权力，它具有两

个重要特征：一是政治权力同国家职位紧密相联系。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就变成了少数人的职务行为，

权力是职务的空间延伸。二是政治权力与利益紧密相联系。它总是代表着、反映着特定的利益关系，



 

并为一定的利益服务。有权就有利，利益是权力的直接驱动，权力是利益的实现手段。政治权力的这

两个基本特征，都离不开一个基本要素，这就是责任。一个人获得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他同时就拥有

了一定的政治权力，随之而来的他也就承担起了一份社会责任。是运用手中权力为人民的利益尽职尽

责地工作，还是玩忽职守、亵渎责任，是衡量某种权力运行轨迹的直接标准，也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

是否称职的直接尺度。职务意味着权力，权力意味着责任，职权一致，权责一致，是现代行政管理的

一条基本原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一切领导干部，都应当从职权关系、权责关

系中深切感悟到肩上责任的内涵与意义，为人民的利益尽职尽责地工作。正是从这个重要意义上说，

任何缺乏责任心甚至玩忽职守的行为，都应当受到及时严肃的问责。那些只要个人权力而不想履行责

任，甚至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弄虚作假、推卸责任的领导干部，更应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惩处。 

  责任严格于制度 

  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当然首先来自于党的教育与培养、来自于个人良好的素质与修养。“衙斋

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封建时代的官吏尚且有如此责

任心，牵挂百姓而食不甘味、夜不寐席，何况受党教育多年、受人民养育恩惠的领导干部？所以，一

切领导干部，都应当自觉地加强“官德”修养，不断强固责任意识，经常用“责任”二字要求自己，警钟

常鸣！然而，教育和修养，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严格领

导干部的责任要求，还必须靠制度甚至法制。“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

性。”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

小平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深刻揭示了制度规范与思想教育的关系，对于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

识建设具有十分现实的直接指导意义。中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正是

在责任意识制度化建设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责任严格于制度。只有坚持德制结合、惩教结合，寓责任

意识的完善于问责制度之中，才能很好地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视责任重于泰山，兢兢业业，如履薄冰，

高度负责任地为实现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全心全意地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制度完善于实践 

  中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建构起问责制度的基本框架，这是我们党在深化

干部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上取得的重要成果。《暂行规定》文字不长，但内涵丰富、要

点明确，需要深刻领会、坚决执行。第一，明确规范了问责的范围，这就是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

政机关的领导成员和事业单位的领导成员。第二，明确规范了问责的原则，这就是，“严格要求、实

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依靠群众、依法有序。”第三，明确规范了问责的内容，对决策严重

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七种行为进行问责。第四，明确规范了问责的方式，包括：“责

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第五，明确规范了受问责的领导干部重新任

用的原则，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

当的领导职务。” “一年后如果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

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第六，明确规范了实行问责的一系列程序。

这些重要规定，构建起了我国问责制度的基本架构，必将有力地推进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实践，增强

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但是，《暂行规定》毕竟是初步的，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中有

些规定尚有值得探讨之处。比如，关于问责的内容，《暂行规定》侧重于发生重大事故，对那些虽未

导致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权谋私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导干

部，要不要进行问责？再比如，对被问责的领导干部重新起用，除了党委组织部门进行考察审批之

外，要不要听取人大、政协以及广大群众的意见？要不要经过法律程序？ 

 



  总之，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不仅要依靠党组织的作用，而且要增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有从制

度层面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群众可畏的观点，才能真正做到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

切，把领导责任看得重如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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